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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索妮 文 陈立波 摄

每10个浙江人中就有1个老板，每

29个浙江人中就拥有1家企业。在浙江

众多名片中，自然少不了民营经济这张

“金名片”。可以说，民营经济强则浙江

强，民营企业好则浙江好。而如何依法

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正是摆在浙江

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省政协委员、从业35年的资深律师

金克明长期和企业打交道，了解民营企

业的经营现状。今年他带来的这份沉甸

甸的提案，正是呼吁打造阳光法治化营

商环境，为浙江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浙江在对民营企业的保护和发展

上下了很多功夫，也已起到了较大作用，

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有一些地方可以改进

完善。”金克明告诉记者，就拿知识产权

问题来说，工作中他时常碰到一些创新

型企业“倒苦水”，反映在获得知识产权

后，由于维权成本高、诉讼时间长等，无

法真正有效制裁侵权者，“这样一来，企

业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信心自然受挫”。

如何进一步为民企发展创造阳光的

法治化营商环境，使民企有更多的获得

感和安全感？金克明建议，司法机关健

全诉讼服务机制，开辟民企绿色通道，采

取优先受理、快速办理原则，确保涉民企

案件快立、快审、快执、快结。

同时，他建议浙江明确优化营商环

境的目标任务、工作措施和要求，突出惠

企利企的作用。“例如完善智能化治安

防控体系，维护民企周边治安环境；建

立健全民企矛盾纠纷联调联动机制，高

效排查、预警、化解、处置涉民企矛盾纠

纷等等。”

金克明认为，司法机关在努力为民

企发展扫清障碍、排除风险，营造公平竞

争环境方面大有可为。“结合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妥善审理涉民企纠纷，依法严惩

阻碍民企发展的强迫交易、高利贷等犯

罪行为。”在金克明看来，这样能让企业

家更加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对一时经营困难但能维持生产的被

诉民企，金克明建议，坚持“留出路、给活

路”，在做好债权人工作的基础上，积极

采取“活查封”等灵活形式，避免出现“案

件结了，企业垮了”的不良状况。

省政协委员金克明：

打造阳光法治化营商环境 使民企有更多获得感安全感

1月29日下午，《向党和人民报告》——2018杭州公安主题文艺

汇演在杭州黄龙体育馆举行。据悉，本次汇演所有节目的演员均为来

自杭州市公安局一线岗位的民警、警辅人员和警属。

除了精彩的文艺汇演，当天上午10点，杭州公安还在黄龙体育中

心东广场开展了“警民携手行·迎春送平安”警营嘉年华活动，向群众

宣传交通安全、防骗防盗防扒、识毒戒毒等知识，并展示了地铁安防、

警务APP以及警械武器、警用装备。现场，杭州公安文联书画分会的

会员还为百姓写春联、送福字。 本报记者 陈哲 通讯员 徐佳 俞超

本报记者 宋文瑾
通讯员 陈谊 黄龙

本报讯 海洛因、冰毒、氯胺

酮、大麻、摇头丸、可卡因、鸦片、

恰特草……共10余类，1.74吨，

这些已结案件中缴获的毒品被一

一编号，装在毒品封装箱内，被熊

熊燃烧的火焰吞噬。昨天下午，

省公安厅举行“2018秋冬扫毒会

战”战果发布暨全省集中销毁毒

品活动。活动通报了省公安厅于

2018年 10月 15日至 2019年 1

月 15日组织开展的“2018秋冬

扫毒会战”取得的成果，并现场销

毁了来自省级和各地毒品仓库的

毒品，系历年来一次性销毁毒品

数量最多、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的

集中销毁毒品活动。

此次销毁的毒品来自省级和

各地毒品仓库，委托浙江富春江

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作焚烧无

害处理，毒品销毁在检察院、公证

部门的全程监督下完成。

本报记者 宋文瑾 通讯员 陈谊

本报讯 昨日，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与支

付宝签署“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宣传

合作备忘录”，宣布建立宣传防范电信网络

新型违法犯罪工作战略合作关系，全面升级

黑灰产共治领域合作。该项合作是建立在

双方合作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自的技术优势，

在反诈骗分级风险预警、反诈安全教育、联

合风险评估、黑灰产治理等方面进一步深化

合作。此外，“浙江刑侦”也成为全国首批以

生活号的方式入驻支付宝安全中心的反诈

平台之一。

近年来，浙江省公安机关在强化打击

职能的同时，积极推动政府主导、各方投

入、企业支持、全民参与的反欺诈体系建

设。2018 年，全省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4.2万起，刑拘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嫌疑人 1.25 万名。

全省各级反诈中心劝阻疑似被骗群众

27.4万人次，避免经济损失6590余万元；

返还被害人（公司）冻结资金900余笔，金

额1亿余元。

一年追回一个亿！
浙江警方携手支付宝构建反诈共同体

向党和人民报告 1.74吨毒品
昨日被集中销毁

本报记者 陈佳妮 文 王志浩 摄

针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问题，省

人大代表、衢州市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

鲁玲带来了一份建议。

鲁玲介绍，2018年以来，国务院、教

育部、省教育厅密集发文，召开了专门的

工作会议，强力推进中小学生校外培训

机构专项治理工作。目前，专项治理工

作已经在全省各地全力推开，但在推进

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进程中，还存在一

些问题。

其一，是执法队伍和人员问题。一

方面，由于教育部门没有专门的执法队

伍，特别是县（市、区）教育局，拥有执法

资格证的人员少，执法能力有限。并且，

这样的整治涉及多部门联合执法的问

题，需进一步明确监管及执法责任。

其二，是法律界定、裁量问题。现有

教育法律法规多为“软法”，原则性强，可

操作性弱，法律责任条款既少又粗，规定

不够具体，裁量不够清晰，处罚不够明

确，导致执法过程中缺乏依据，既缺乏执

法的刚性，又容易引起矛盾和纠纷。

其三，是日常监管问题。培训机构

量大面广，办学地点各样且隐蔽（部分教

学点位于住宅区、酒店式公寓内），没有

公安等部门的配合，教育执法队伍在获

取线索、取证等方面均存在难处。同时，

证照齐全机构日常办学中的违规行为也

时有发生，如收费不规范、宣传有虚假成

分、安全存在隐患等问题，需配备专门的

机构和人力长期开展监管。

针对这些问题，鲁玲建议，由省政府

牵头，成立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全省校外

培训机构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定期商议

解决问题，形成工作合力；针对日常监管

中仍存在权责边界不明、依法行政不到

位的现象，完善联合执法机制，提高执法

效能，促使相关职能部门在各自的职权

范围内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更为有效的

监督检查和执法；明晰执法权限，从省级

层面出台统一的配套法规，明确裁量标

准、处罚力度、处置方式等，便于在执法

过程中有法可依、执法有据。

省人大代表鲁玲：

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大招”之后路在何方？


